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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信达会字[2024]第211号 

 

致：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贵公司”）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李瑮蛟律师及周蒴婷律师（下

称“本所律师”）参加了贵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大

会”），并进行了必要的验证工作。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下称“《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贵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对贵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等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前，本所律师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审查了贵公司董

事会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贵公司保证其所提供的文件真实、完整，

其复印件与原件相符，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律

师披露，而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http://www.shuji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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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合法性的目的使用，不得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

起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依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规定，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1、贵公司董事会作为召集人于2024年7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等媒体上刊登了

《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24年7月17日和7月18日，贵公司在巨潮资讯网等媒体上刊登了《仙乐健康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

会现场会议于2024年7月22日下午14:30在汕头市龙湖区泰山路83号公司行政楼

会议室如期召开，贵公司现场会议同时提供了远程视频参会系统。本次股东大会

同时遵照会议通知确定的时间和程序进行了网络投票，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7月22日上午9:15至9:25、9:30至

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7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审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召集人资格 

1、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及通过网络

投票表决的股东共30人，共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72,973,8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3.7072%。（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上市公司回购股份

事宜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截至

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235,962,580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

有股份1,285,600股，故公司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34,676,980股）其

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55,317,5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1836%；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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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的统计数据，在有效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方

式参加投票的股东2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7,656,2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5236%。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股东均为本

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4年7月15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2、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贵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本所律师。贵公司部分监事通过视频方式参会。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

改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逐项审议，并采取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对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以记名投票

方式进行表决，监票人、计票人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共

同对现场投票进行了监票和计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贵公司提供了本次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代表股份数、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和表决结果，网

络投票的表决结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汇总统计，并由其对真实性负责。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贵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

决结果，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具体如下： 

1.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林培青、陈琼、姚壮民、杨睿担任公司第四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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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表决情况如下： 

1.01 选举林培青为公司第四届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获得的总选举票数为 172,628,41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票数 12,687,136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496%。 

该候选人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总选举票数，

表决结果：当选。 

1.02 选举陈琼为公司第四届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获得的总选举票数为 172,579,657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2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票数 12,638,382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755%。 

该候选人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总选举票数，

表决结果：当选。 

1.03 选举姚壮民为公司第四届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获得的总选举票数为 172,579,656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2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票数 12,638,381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755%。 

该候选人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总选举票数，

表决结果：当选。 

1.04 选举杨睿为公司第四届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获得的总选举票数为 172,628,406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票数 12,687,131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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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候选人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总选举票数，

表决结果：当选。 

2.00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高见、朱桂龙、胡世明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表决情况如下： 

2.01 选举高见为公司第四届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获得的总选举票数为 172,956,519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票数 13,015,244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72%。 

该候选人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总选举票数，

表决结果：当选。 

2.02 选举朱桂龙为公司第四届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获得的总选举票数为 172,956,516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票数 13,015,241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72%。 

该候选人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总选举票数，

表决结果：当选。 

2.03 选举胡世明为公司第四届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获得的总选举票数为 172,956,516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票数 13,015,241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72%。 

该候选人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总选举票数，

表决结果：当选。 

3.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张美彬、朱少钦担任公司第四届非职工代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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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表决情况如下： 

3.01 选举张美彬为公司第四届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获得的总选举票数为 172,908,54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票数 12,967,273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92%。 

该候选人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总选举票数，

表决结果：当选。 

3.02 选举朱少钦为公司第四届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获得的总选举票数为 172,956,516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票数 13,015,241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72%。 

该候选人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总选举票数，

表决结果：当选。 

4.00 关于确定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广东光辉投资有限公司、林培青、陈琼、姚壮民、杨睿已对本议案

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948,215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166%；反对 143,11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7494%；弃权

6,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82,9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520%；反对 143,1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81%；弃权 6,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9%。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

数同意，表决通过。 

5.00 关于确定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和现场工作补贴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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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表决情况：同意 172,966,3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57%；反对 7,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3,025,0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24%；反对 7,5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7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

表决通过。 

6.00 关于确定第四届监事会监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72,966,3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57%；反对 7,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3,025,0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24%；反对 7,5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7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

表决通过。 

7.00 关于为公司第四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72,777,1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863%；反对 143,1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7%；

弃权 53,5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3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35,9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12%；反对 143,1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81%；弃权 53,5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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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

表决通过。 

8.00 关于续聘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72,966,5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58%；反对 7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弃权 6,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3,025,2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44%；反对 7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8%；弃权 6,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9%。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

表决通过。 

9.00 关于回购注销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72,919,5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686%；反对 7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弃权 53,5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3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978,2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36%；反对 7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8%；弃权 53,5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07%。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表决通过。 

10.00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72,966,5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58%；反对 7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弃权 6,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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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3,025,2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44%；反对 7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8%；弃权 6,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9%。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董事会秘书签名，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没有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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